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更換核數師 
(澄清) 

 
華基光電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發現昨天關於核數師辭

任之公告出現下開排印錯誤： 
 
“董事會獲均富通知決定不再擔任本集團核數師，作出該決定之因素包括有關審核費用水平及

就現時工作流程而言彼等之現有內部資源。＂ 
 
應更改為 
 
“董事會獲均富通知決定不再擔任本集團核數師，作出該決定是基於多項因素包括有關審核費

用水平及彼等之現有內部資源。＂ 
 
 
 

承董事會命 
華基光電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

公司秘書 
曾偉華 

 
香港，二零零八年六月四日 
 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共有四位執行董事，分別為Pierre Seligman先生、朱植明先生、
陳為光先生及On Kien Quoc先生，一位非執行董事，Henry J. Behnke III先生以及三位獨立非
執行董事，分別為鄒小岳先生、袁達文先生及譚錦標先生。 
 
 
 
*僅供識別 


